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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存探討民營化中立性定理（privatization neutrality theorem）的文獻忽略了
近年來相當受到企業重視的環境企業社會責任（environmental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ECSR）。有鑒於此，本文建構一個公、民營企業皆進行 ECSR活
動的混合寡占模型重新探討民營化中立性定理。依據我們的研究結果顯示：（1）
民營化中立性定理是否成立取決於生產活動是否具有外部性。當生產不具外部

性時，民營化中立性定理成立，反之，則不成立。（2）當污染的邊際損害很大且
ECSR效果並不顯著時，政府的最適政策將為課稅而非補貼。（3）當生產具外部
性時，即使考慮 ECSR活動，民營化對社會福祉而言仍是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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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隨著全球化的來臨，國際經濟愈發自由化，使得公營事業民營化（後文

簡稱民營化）蔚為一股風潮。依據實證資料顯示，自從 80年代以來，不論是

開發中國家（developing countries）或是已開發國家（developed countries）都

試圖將公營事業民營化（Megginson and Netter, 2001）。為了配合世界經濟的

潮流，本國政府自 1989年開始推動公營事業民營化，1時至今日，此一股風

潮仍然方興未艾。值得一提的是，公營廠商民營化可分為廣義與狹義兩種。

廣義意指任何有關政府或公共部門降低對經濟活動干擾的過程；狹義則指解

除公營，亦即政府對其持有之全部或部分事業股份出售予私人。本文遵循大

部分經濟學文獻所採行的狹義定義。另一方面，在全球化的影響下，除了公

營事業民營化外，企業社會責任（CSR）已躍為商業活動的主流，近年愈來

愈受到關注，其定義源自於社會對採用適當的商業行為和成果的商業期望

（Wood, 1991）。一項廣泛的全球調查發現，全球有超過一半的企業在其年度

財務報告中都會揭露 CSR的相關訊息。此外，隨著企業永續發展理念的推

廣、國際間環保浪潮興起、本國政府對環境保護的積極干預以及公民環保意

識逐步抬頭，促使企業社會責任中的環境保護議題受到各界的高度關注，也

就是所謂的環境企業社會責任（environmental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ECSR）。Williamson et al.（2006）曾定義環境企業社會責任即為企業整合環

境議題、與利害關係人之互動至其商業營運當中所做的額外努力，它被視為

企業在不損害經濟績效的情況下，透過平衡和改善環境達到企業永續發展目

的所做出的貢獻。隨著消費者對環境保護的意識逐漸高漲，綠色消費行為的

1  我國行政院於 1989年 7月成立「行政院公營事業民營化推動專案小組」，開始推動民營化
工作，至 2015年 12月 31日止，計完成 39家事業民營化（全部或一部移轉民營），17家
結束營業；目前尚有經濟部所屬事業 4家（臺電、中油、臺糖及臺水）、財政部所屬事業 1
家（臺灣菸酒公司）及交通部所屬 2家（臺灣鐵路管理局及中華郵政公司）等 7家列於推
動名單。關於這 39家已移轉民營事業與 17家結束營業之事業，以及 7家繼續推動民營化
之事業的推動情形，請參閱國家發展委員會（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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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化，使學者意識到早期在寡占競爭形態下，針對環境議題的研究都集中

在污染稅、限額與交易許可等政府管控手段，忽略從消費者需求面解決環境

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晚近企業社會責任的觀點已從是否應該存在企業社會責

任（例如 Friedman, 1970; Freeman, 2010; Wood, 1991）發展到了它為什麼存在

以及如何影響經濟（例如 Baron, 2001; 2009; Porter and Kramer, 2006; Benabou 

and Tirole, 2010）。然而社會企業之定義並無一致性，2各國環境不同，出現

了不同的發展結果，而衍生出的（環境）企業社會責任亦難相同。我國行政

院於 2014年提出的「社會企業行動方案」中，對於社會企業的界定兼採廣

義與狹義。廣義的社會企業泛指透過商業模式解決特定社會或環境問題的組

織，其所得盈餘主要用於本身再投資，以持續解決該社會或者環境問題，而

非僅為出資人或所有者謀取最大利益；就組織特性上，社會企業同時追求社

會與經濟利益，但以創造社會影響力為主要使命，可以一般營利事業或者非

營利組織之型態存在，其關注類型相當多元，包含弱勢關懷、在地發展、生

態環保、公平貿易等。狹義的社會企業則包含三點特質：（1）組織章程應明定

以社會關懷或解決社會問題為首要之目的；（2）每年會計年度終了，財務報表

需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並應申報及公告其社會公益報告；（3）組織當年度可分

派盈餘應至少有 30%保留於社會公益目的，不得分配。由此可知，社會企業

在臺灣包含營利事業與非營利組織兩種型態，類型多元，符合本土學者鄭勝

分（2008）與呂朝賢（2008）所認為社會企業是一介於企業與社會部門之間

的混合體組織，同時強調非營利組織的公益屬性，又具有營利組織著重商業

營利之特性。就臺灣現狀而言，狹義的社會企業定義的內涵較為明確，但現

階段並無法規管制，使得該定義的代表意義高於實質意義。

社會企業的發展既受所處社會的經濟、政治與文化的影響，環境社會企

2  依據 Young（2001）的看法，社會企業乃意指採取企業的方案與商業活動，用以促進社會
善因或對公共財提供有所貢獻的組織。若再從結構決策的角度分析，社會企業包含兩種界

定方式，其一為營利的商業組織對於公共財的貢獻，其二為非營利組織透過商業化手段賺

取盈收，並可區分成三種組織型態，包含：企業慈善（corporate philanthropist）、社會目的
組織（social purpose organization），以及兩者之間的混合組織（hybr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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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責任在各國的發展形貌與脈絡，自亦納入考量，如美國與歐洲對於社會企

業之定義與認知，就極為不同。至於企業社會責任的定義方面，根據全球永

續性報告協會（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企業社會責任可分為三大面

向，分別為環境面、經濟面以及社會面。本文將延續經濟學文獻的脈絡，聚

焦於「策略性的企業社會責任」（strategic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3探

討當混合寡占市場中，公、民營企業皆策略性地進行 ECSR活動時，對民營

化政策的影響，文中並檢驗民營化中立性定理在此一情況下是否依然成立，

以及其關鍵因素為何。在模型建構方面，本文將 ECSR與CSR的模型整併，

並參照 Kopel（2009）的假設，4在混合寡占市場中進行數量競爭，重新檢

視最適的民營化政策以及民營化中立性定理。我們的研究結果顯示：（1）民營

化中立性定理是否成立取決於生產活動是否具有外部性。當生產不具外部性

時，民營化中立性定理成立，反之，則不成立。（2）當污染的邊際損害很大且

消費者對企業從事 ECSR活動的偏好並不顯著時，政府的最適政策將為課稅

而非補貼。（3）當生產會對環境造成污染時，即使在公、民營廠商皆從事ECSR

活動的情況下，民營化仍然會對整體社會福利造成負面影響（詳見 Beladi and 

Chao, 2006、Saha, 2012）。很明顯地，當污染的邊際損害很大，而且消費者

對企業從事 ECSR活動的偏好並不顯著時，政府的最適政策將為課稅而非補

貼。至於民營化中立性定理能否成立的原因在於，當公、民營廠商皆可以策

略性地進行 CSR（或 ECSR）活動以提高其市場競爭的有利地位時，當廠商

的生產活動具有外部性時，補貼政策僅能矯正產量過低所造成的扭曲，不能

同時矯正 ECSR投入的不足，此一結果將使得社會的福祉與公營廠商是否民

營化有關；當廠商的生產活動不具外部性時，市場僅存在一種因產出水準過

低造成的扭曲，而補貼政策足以矯正市場上所存在的扭曲，社會福祉將與公

營廠商是否民營化無關。至於本文的編排，除第一節前言外，第二節為相關

3  Holtbrügge and Dögl（2012）在其萬筆 ECSR研究的全面性檢閱當中，亦指出即使環境議題
具有國際性，但環境社會企業責任之形成仍以本地脈絡為主，應積極納入不同環境衝突、

評估、解決機制之討論。然而，企業社會責任一詞缺乏一個普遍且精確的定義與認知。為

了與既有的文獻做一比較，本研究聚焦於策略性的企業社會責任。

4  該文假設公、民營廠商可透過 CSR或 ECSR活動來提升消費者對於其產品的願付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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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的介紹，第三節為基本模型的設定，第四節探討民營化前的階段性賽

局，第五節則探討民營化後的階段性賽局，第六節則對民營化前後的社會福

祉與市場均衡做一比較，第七節為問題與討論，探討本模型的侷限性與不

足，最後則為結論。

貳、相關文獻的探討

White（1996）建構一個典型的混合寡占市場，市場中公、民營廠商的成

本結構對稱且邊際成本為產出的遞增函數。此一特性使得公營廠商的產量過

高，民營廠商的產量則過低。該文發現，假如政府可透過補貼政策來矯正上

述扭曲，則在最適補貼政策下，社會的福祉與民營化的程度無關，文獻上將

此稱為民營化中立性定理（privatization neutrality theorem）。Poyago-Theotoky

（2001）進一步探討民營化中立性定理是否會受到公、民營廠商的決策順序之

影響。該文在特定函數下，發現無論賽局結構屬於同時決策，抑或是公營廠

商為 Stackelberg的領導者、民營廠商為追隨者等，民營化中立性定理都依然

會成立；Myles（2002）則採取一般化函數的設定進行上述議題的探討，也

獲致相同的結果；Kato and Tomaru（2007）側重在民營廠商目標函數的設定

上，該文發現，即使廠商的目標並非追求利潤水準的極大化，民營化中立性

定理仍然會成立。與上述文獻不同的是，Fjell and Heywood（2004）指出倘若

公營廠商在民營化後成為追隨者，則社會的福利水準將會降低；Matsumura 

and Tomaru（2012）則發現，假如本國廠商有外人持股的情況，由於本國政

府對廠商的補貼中，外人持股的部分無法計入本國的社會福祉，導致民營化

中立性定理無法成立；Cato and Matsumura（2012）則發現在自由進出的內

生市場結構下，由於補貼政策無法同時矯正產量過低以及廠商家數過多的問

題，因而該定理無法成立；Matsumura and Tomaru（2013）則指出，倘若考慮

融通補貼支出的租稅超額負擔（the excess burden of taxation），中立性定理將

無法成立；Lin and Matsumura（2018）發現若公、民營廠商的成本結構存在

差異時，則民營化中立性定理無法成立；Hamada（2018）則探討公營廠商的

目標函數為一般化設定而不侷限於社會福祉與廠商利潤加權的情況，該文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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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此時民營化中立性定理未必能成立；Kuo et al.（2020）建構一個品質決定

在先、價格決定在後的兩階段競爭模型，該文發現價格階段的策略效果將會

外溢到品質競爭階段，造成民營化中立性定理無法維持。

在企業社會責任的相關文獻中，Bagnoli and Watts（2003）假設致力於企

業社會責任的廠商將增加消費者對該企業的評價，因而當廠商願意主動提供

更多的公共財，將可提高消費者的願付價格，此一因素使得追求利潤極大化

的廠商主動重視企業社會責任；Robertson and Gatignon（1986）指出企業形

象能促進消費者對其產品或服務的了解，進而使消費者在進行購買決策時的

不確定性降低。Alves and Santos-Pinto（2008）一文為不完全競爭市場下的企

業社會責任理論奠定基礎，該文利用混合寡占模型以及兩階段賽局分析廠商

間策略性 CSR的互動，其結論顯示：若產品為互補財，企業將始終參與 CSR

活動；若產品為替代財，則企業不一定會參與 CSR活動。企業對於社會的貢

獻程度取決於其生產成本以及產品間的差異程度。此外，對廠商而言，CSR

活動能同時提升其產出水準、產品價格以及利潤水準。另外，Kopel（2009）

將CSR活動視為產品差異化策略之一，該文認為廠商進行CSR活動能提升消

費者對於其所生產的產品品質之評價以及提高消費者的願付價格。Manasakis 

et al.（2007）一文引入策略授權以及垂直差異，探討企業所有者在 Cournot數

量競爭市場中參與 CSR活動的動機。文中發現在均衡狀態下，策略性地聘請

專業 CSR管理者，可使其企業成為 Stackelberg領導者，藉此可以提高其產出

與利潤水準，同時亦可提高消費者的福祉。關於探討 ECSR的文獻，Liu, Lee, 

and Wang（2015）一文將環境議題納入策略性 CSR模型當中，觀察在廠商生

產具外部成本的情況下，競爭型態的不同如何影響廠商從事外部性內部化的

ECSR策略以及整體社會福祉。研究發現，相對於Bertrand價格競爭，Cournot

數量競爭下廠商均衡產量較低，均衡價格較高，廠商投入較多的 ECSR，總

污染排放較少，因此 Cournot數量競爭下的社會福利水準會高於 Bertrand價

格競爭。另外，Liu, Wang, and Lee（2015）文中更引入非官方組織（NGO）

以認證企業社會責任活動，結論亦指出在 Cournot數量競爭下更利於廠商投

入 ECSR，原因為在 Cournot數量競爭下投入 ECSR 會使公司利潤的邊際效

果增加較多。Sen et al.（2006）指出企業投入 ECSR活動的目的除了與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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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廣告及聲譽有關外，還可以增加消費者對公司產品購買的意願，進而提高

公司的獲利。此外，Hirose et al.（2017）更指出 ECSR甚至可以作為政府環

境保護法規威脅下的對策，避免企業受到更嚴厲的監管，或許這便是 ECSR

在 CSR領域中最受到企業界歡迎的原因。

參、基本模型

為了刻劃廠商所進行的策略性 ECSR 活動對消費者需求函數的影響，本

文修改 Häckner（2000）以及 Garella and Petrakis（2008）對於代表性消費者

效用函數的設定如下：

U =(A+αe1)q1 + (A+αe2)q2 − 1 (q1
2 +q2

2 +2γq1q2)−d ∙ X2 （1）2

其中 A> 0為市場規模；q1、q2分別代表廠商 1、2生產之產品的產出水準。

γ為兩廠商產品的替代性，其值愈高代表替代程度愈大，0 ≤ γ ≤ 1；若 γ =1表

示兩廠商產品為完全替代，γ ≠1則表示兩廠商產品為異質。ei ≥0, i=1, 2，代

表第 i家廠商投入 ECSR活動的水準。每單位 ECSR的投入，可減少生產活

動的外部性對環境造成的損害，並提高消費者對商品的願付價格。令 α∈

(0, 1)代表 ECSR影響消費者效用水準的邊際效果，後文將此簡稱為 ECSR

效果。此外，為了簡化分析，假設廠商生產一單位產品將產生一單位的污染

物，而廠商投入一單位的 ECSR可消除一單位的污染物，因此個別廠商最後

釋放到環境的淨污染量可以 xi表示，即 xi =qi −ei ≥0。X=x1 +x2代表污染的總

量。d ∙ X2代表公、民營廠商生產時對環境造成的總損害，d代表邊際環境損

害的參數。當 d>0時，廠商的生產活動具有外部性，d值愈大，對環境造成

的邊際損害則愈嚴重；當 d=0時，廠商的生產活動將不具外部性。再者，假

設環境污染只會對消費者產生負面的效果，其中 NCS代表淨消費者剩餘：

NCS= 1 (q1
2 +q2

2 +2γq1q2)−d ∙ X2 （2）2

以下若無特別聲明，廠商 1將代表公營廠商，廠商 2代表民營廠商。令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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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分別代表公、民營廠商所生產之產品價格。值得一提的是，本文假設個別

消費者僅能觀察到個別廠商 ECSR的投入以及污染的總量 X，然而並無法分

辨個別廠商的污染量，換言之，x1與 x2乃消費者無法觀察到的變數。藉由（1）

式代表性消費者的效用函數，可分別求得產品 1、2的反需求函數如下：5

p1 =A+αe1 −q1 − γq2 （3）

p2 =A+αe2 −q2 − γq1 （4）

由（3）、（4）兩式可知，廠商的 ECSR投入量可提高消費者對其商品的需求。換

言之，當廠商的 ECSR投入量愈多時，消費者對其商品的願付價格也愈高。

值得注意的是，（3）、（4）兩式也可改寫為如下：

q1 =[(1− γ)A−p1 + γp2 +αe1 −αγe2] / (1− γ2) （5）

q2 =[(1− γ)A−p2 + γp1 +αe2 −αγe1] / (1− γ2) （6）

由（5）、（6）兩式可知，當某家廠商片面地進行 CSR活動時，將對競爭廠商的需

求造成負的外部性，有利於其相互間的競爭地位，而且該外部性取決於ECSR

效果的大小，當 α= 0時，也將不具策略性的效果。再者，為了探討民營化中

立性定理，本文假設公、民營兩廠商生產的成本函數相同，6且邊際成本為

產出水準的遞增函數，令其為
1
2 qi

2；ECSR投入的成本則令為 ei
2。綜上所述，

公、民營廠商的利潤函數可分別表為如下：

π1 =p1(q1, q2, e1)q1 − 1 q1
2 −e1

2 + sq1 （7）2

π2 =p2(q2, q1, e2)q2 − 1 q2
2 −e2

2 + sq2 （8）2

其中 s代表政府對兩家廠商提供的從量補貼率。社會福利函數 SW為淨消費

者剩餘、公營廠商與民營廠商利潤之總和，可整理為如下：

5  此一設定與一般探討生產具有外部性的文獻一致，其中污染量不會進入到消費者的個別需
求函數中。

6  Lin and Matsumura（2018）證明了除非公、民營廠商的成本結構同質，否則民營化中立性
定理將無法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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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 = γq1q2 +p1q1 +p2q2 −e1
2 −e2

2 −d(x1 +x2)2 （9）

為了檢驗民營化政策中立性定理在本文的架構下是否成立，以下將分別

求解民營化前（混合異質寡占）與民營化後（純粹異質寡占）兩種模式下的

兩階段賽局：第一階段政府決定最適補貼政策，第二階段廠商 1、2在給定的

最適補貼率下決定其最適生產決策以及 ECSR投入。最後再比較民營化前、

後的社會福祉。倘若民營化前、後的社會福祉相同，表示社會的福祉與公營

廠商是否民營化無關，民營化中立性定理將成立。反之，倘若民營化前、後

的社會福祉不同，表示社會福祉與公營廠商是否民營化有關，民營化中立性

定理將不成立。

首先求解公營廠商進行民營化前的階段性賽局，之後，再求解公營廠商

進行民營化後的階段性賽局。

一、混合異質寡占市場的均衡（民營化前）

在公營廠商進行民營化前，廠商 1代表完全公營之公營廠商，其目標為

極大化社會福利水準；廠商 2代表民營廠商，其目標為極大化利潤水準。廠

商 2面對的方程式為如下：

1max π2 =p2(q2, q1, e2)q2 − q2
2 −e2

2 + sq22q2, e2

將（4）式代入（8）式，求導廠商 2利潤極大化的一階條件如下：

∂π2 =A+αe2 −3q2 − γq1 + s =0� （10）∂q2

∂π2 =αq2 −2e2 =0 � （11）∂e2

（10）、（11）兩式分別滿足產出以及 ECSR活動的邊際成本等於邊際收益的條件，

且因為 ECSR活動的邊際成本以及邊際收益分別與其產出水準以及 ECSR的

投入水準成正比，使得 e2與 q2成正比，其比例等於
α
2。至於廠商 1面對的方

程式則為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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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 SW = γq1q2 +p1q1 +p2q2 −e1
2 −e2

2 −d(x1 +x2)2
q1, e1

求導其一階必要條件如下：

∂SW =A+αe1 −2d(q1 −e1 +q2 −e2)−2q1 − γq2 =0� （12）∂q1

∂SW =αq1 −2e1 +2d(q1 −e1 +q2 −e2)=0 � （13）∂e1

與廠商 2不同的是，廠商 1為公營廠商，因此其生產決策以及 ECSR決策必

須考慮到環境的邊際損害，故除非 d=0，否則不會滿足邊際成本等於邊際收

益的條件。

其次，將（10）–（13）四式聯立求解可得混合寡占市場均衡下的產出以及ECSR

投入水準分別為如下：

q1 = [(−4α2 +8α−4γ +4)A−2s(α2 −4α+2γ +4)]d+2(−2α2 −4γ +12)A−4γs
� （14）Δ1

e1 = [2α2s +(2Aγ−8A−8s)α+(−8A−4s)γ +20A+8s]d−[Aα2 +2γ(A+ s)−6A]α
� （15）Δ1

q2 = 8(A+ s)+4[−2(A+ s)α−Aγ+4(A+ s)]d−2(A+ s)α2 −4γs
� （16）Δ1

e2 =
−4α (α−2)(A+ s)d+ 1

4 α2−1 (A+ s)+ 1
2 Aγ(d+1)

� （17）Δ1

其中Δ1 = [4α3 +(−2γ −8)α2 + (8γ −24)α−4γ2 −8γ +48]d+α4 −10α2 −4γ2 +24>0。以

上的比較靜態分析中，補貼政策對廠商 1、2的影響與傳統文獻一致。對於社

會福祉而言，補貼只是公私部門間所得的移轉，因此 SW不包含補貼額，使

得廠商 1的一階條件也不會出現補貼率 s，故補貼率的提高會增加民營廠商

（即廠商 2）的產出水準，連帶地提高其 ECSR之水準。基於廠商間的競爭策

略屬於策略性替代（線性需求的設定），廠商 1的產出水準將隨之降低，不

過，其 ECSR之水準的變動方向將因為環境邊際損害的因素而不明確。

欲求解第一階段政府的最適補貼政策，將上述（14）–（17）式混合寡占市場的均

衡解代入社會福利函數（11）式並求導其一階條件，可得政府的最適補貼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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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 = −2A(α2d−4αd+3d−1)
� （18）4+2γ +(α2 −8α+2γ +12)d−α2

上式中分母恆正，但是分子的正負未定，因此（18）式的符號並不明確，必須取

決於右方括弧內的正負，其中，當 d< 1
α2 −4α+3時，s*M > 0；反之，當 d>

1
α2 −4α+3時，s*M < 0。值得注意的是， 1

α2 −4α+3在 0≤ α≤ 1時為 α的遞增函

數。將其歸納為以下的輔助定理：

輔助定理 1：若 d< 1
α2 −4α+3，則 s*M >0；反之，若 1

α2 −4α+3 <d，則 s*M <0。

由上述的輔助定理可知，給定任意的 α 滿足 0≤ α< 1，則當 d 夠大時

（> 1
α2 −4α+3），最適的政策為課稅；當 d夠小時（< 1

α2 −4α+3），政府的最適

政策為補貼。特別當 α=1時，（18）式將退化為如下：

s*M0 = 2A >0 � （19）3+2γ +(5+2γ)d

最適的政策必然為補貼，此一性質與 d值的大小無關。此外，當 d=0，即廠

商的生產活動不具外部性時，最適的政策必然為補貼（s*M0 = 2A
4+2γ−α2），此

一性質與 α值的大小無關。

命題 1：在給定某一 ECSR效果的情況下，只要邊際環境損害較大，則最

適的政策傾向為課稅。反之，邊際環境損害較小時，最適的政策傾向為補

貼。特別當廠商的生產活動不具外部性時，最適的政策則恆為補貼。

獲致此一結果的原因很簡單。由於當廠商的生產活動具有外部性時，產

出水準愈高對環境造成的損害也會愈大，因此當環境的邊際損害夠高時，原

本的最適補貼政策將轉為課稅。當廠商的生產活動不具外部性時，基於混合

寡占市場下公、民營廠商的產出水準不相等（公營廠商的產出水準將高於民

營廠商的產出水準），在成本函數相同且為凸性函數時，此將導致成本配置效

率的損失，因而最適的政策即是透過補貼來提高民營廠商的產出水準，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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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營廠商的產出水準一致，此時社會的福利水準將與民營化程度無關，

文獻上將此稱為民營化中立性定理（參見White, 1996）。接著，將政府最適

補貼率分別對 γ、α以及 d進行比較靜態分析如下：

∂s*M = 4A(d+1)(α2d−4αd+3d −1)
� （20）∂γ (Δ2)2

∂s*M =4A(d+1){[2α2 −(2γ +9)α+4γ +12]d+α} >0� （21）∂α (Δ2)2

∂s*M = 2A(α2 −2γ −6)(α−2)2
<0� （22）∂d (Δ2)2

其中 Δ2 = 4+ 2γ + (α2 − 8α+ 2γ + 12)d− α2 > 0。（20）式的正負符號與（18）式一致，換

言之，該符號取決於政府的最適政策為補貼抑或是課稅。當政府的最適政策

為補貼時，則產品替代性與政府的最適補貼率將呈負向關係，且兩廠商的產

品替代性愈高（γ值愈大），政府的最適補貼率愈小；當政府的最適政策為課

稅時，產品替代性與政府的最適稅率將呈正向關係。因而當兩廠商的產品替

代性愈高時，政府的最適稅率將愈低。7（21）式的符號恆正，表示 ECSR效果

愈高（即 α值愈大），最適補貼率愈高，其原因在於當消費者對廠商 ECSR的

投入愈重視時，將導致兩廠商均衡產量的差距擴大，使得政府愈需要藉由補

貼率的提高來達到產量差距縮小的目標。至於（22）式恆小於零，表示廠商的生

產所造成的外部性對環境的邊際損害程度愈高（即 d值愈大），政府愈不應

對其生產給予補貼，因此邊際環境損害愈大，最適補貼率將愈低。

其次，將所求出的政府最適補貼率，即（18）式，代入（14）–（17）式，可求得混

合寡占市場下廠商 1和廠商 2的最適產量與 ECSR最適投入量：

q1
M = q2

M = 2A(d+1)
� （23）Δ2

e1
M = A[(4−α)d +α]

� （24）Δ2

e2
M = Aα(d+1)

� （25）Δ2

7  值得注意的是，此時最適補貼率為負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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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可求取最適補貼政策下公、民營廠商的利潤水準、市場總產量、淨消費

者剩餘，以及社會的福利水準分別如下所示：

π1
M = −A2(5α2d2 +2α2d−16αd2 +α2 +10d2 −12d−6)

� （26）(Δ2)2

π2
M = −A2(d+1)2(α2−6)

� （27）(Δ2)2

QM = 4A(d +1)
� （28）Δ2

NCSM = 4A2[(γ +1)d2 +(−α2 +4α+2γ −2)d+ γ +1]
� （29）(Δ2)2

SWM = 2(d+1)A2
� （30）Δ2

其中 Δ2 = 4+ 2γ + (α2 − 8α+ 2γ + 12)d− α2 > 0 。當廠商的生產活動具有外部性，

即 d ≠0，e1
M > e2

M，此乃因公營廠商相對民營廠商較重視環境污染的損害，因

此願意付出較多的ECSR投入。當 d= 0時，廠商的生產活動不具外部性，此

時 e1
M = e2

M。值得注意的是，不管 d值為何，q1
M = q2

M，此乃因政府可透過補

貼政策讓公、民營廠商的產出水準相同，以免導致成本配置效率的損失。

二、純粹寡占市場（民營化後）

與上一節不同的是，民營化後，廠商 1將由公營轉為民營，其目標亦為

利潤極大化。因此廠商 1所面對的問題與廠商 2類似：

1max π1 =p1(q1, q2, e1)q1 − q1
2 −e1

2 + sq1 （31）2q1, e1

其利潤極大化的一階條件如下：

∂π1 =A+αe1 −3q1 − γq2 + s =0 � （32）∂q1

∂π1 =αq1 −2e1 =0 � （33）∂e1

此時將（33）式移項整理後代入（32）式可得廠商 1之反應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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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 2(A+ s − γq2)
� （34）6−α2

同理，可求得廠商 2的反應函數應為如下：

q2 = 2(A+ s − γq1)
� （35）6−α2

將（34）、（35）兩式聯立可得純粹異質寡占市場之均衡產量如下：

q1
p(s)= q2

p(s)= 2(A+ s)
� （36）−α2 +2γ +6

上式均衡與一般純粹寡占市場的比較靜態分析結果一致。市場均衡產量與補

貼率 s以及 CSR效果 α呈正相關，與產品的替代程度 γ呈負相關。將（36）式分

別代入（10）式以及（33）式，求得純粹異質寡占市場均衡下兩廠商的 ECSR投入水

準為如下：

e1
p(s)= e2

p(s)= α(A+ s)
� （37）−α2 +2γ +6

其與 CSR效果 α以及補貼率 s呈正相關，8與產品的替代程度 γ呈負相關。

接著求解第一階段政府的最適補貼政策。將（36）、（37）兩式代入社會福利函

數中並求導其一階條件可得政府最適補貼率如下：

sp*= −2A(α2d −4αd+4d−1)
� （38）4+2γ +(2α2 −8α+8)d−α2

上式的分母恆為正，但是分子的正負符號並不明確，取決於右方括弧之正

負。將其歸納為如下：

輔助定理 2：若 0≤d< 1
(α−2)2，則 sp*>0；然而，若

1
(α−2)2 <d<1，則 sp*<0。

8  與 CSR效果 α的關聯性顯而易見，而補貼率 s增加將會提高產出水準，進而提高 ECSR的
邊際效果，使得 ECSR投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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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致此一輔助定理的原因與上述命題 1相同，不再贅述。由上述的輔助定理

可知，在純粹的寡占市場下，政府的最適政策主要取決於邊際環境損害（d）

之大小。給定 α，只要 d夠大（> 1
(α−2)2）時，政府的最適政策將由從量補

貼轉為從量課稅；反之，當 d較小（< 1
(α−2)2）時，則政府應該對兩家廠商

進行從量補貼。同樣地，當 d=0時，（38）式將退化為：

s*P0 = 2A = s*M >0 � （39）4+2γ −α2

接著，求解最適補貼率的比較靜態分析如下：

∂s*P = 4A(α2d−4αd+4d−1)
� （40）∂γ (Δ3)2

−8A (α−2)(−α+γ+3)d− 1 α∂s*P = 2 >0� （41）∂α (Δ3)2

∂s*P = 2A(α2 −2γ −6)(α−2)2
<0� （42）∂d (Δ3)2

其中 Δ3 = 4+ 2γ + (2α2 − 8α+ 8)d− α2 > 0。（40）式符號無法確定，其符號取決於等

式右邊括弧之正負。結合上述（39）式之符號分析，可知若（40）式右方括弧為負，

政府的最適政策為補貼，最適補貼率將與產品替代性呈反向關係；倘若右方

括弧為正，表示政府的最適政策為課稅，則產品替代性與政府的最適補貼率

將呈正向關係，產品替代性與政府最適稅率為反向關係。在其他參數方面，

最適補貼率與 α呈正向關係，而與 d呈反向關係。至於在政府最適補貼政策

下的純粹異質寡占市場下兩廠商的最適產量、ECSR最適投入量、利潤水準、

市場總產量、消費者剩餘、社會福利水準則分別如下所示：

q1
P = q2

P = 2A
� （43）Δ3

e1
P = e2

P = αA
� （44）Δ3

π1
P = π2

P = −A2(α2 −6)
� （45）(Δ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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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P = q1
P +q2

P = 4A
� （46）Δ3

NCSP = −4A2(α2d−4αd+4d−1− γ)
� （47）(Δ3)2

SWP = 2A2
� （48）4+2γ +(2α2 −8α+8)d−α2

與民營化前不同的是，民營化後所有廠商皆為民營廠商，且都有著相同的成

本結構。因此不管 d值為何，q1
P =q2

P、e1
P =e2

P。

三、民營化前、後之比較

首先，比較（23）與（43）兩式可知，

q1
M =q2

M ≥q1
P =q2

P （49）

其中等號成立於 d =0時。（49）式表示，在最適補貼政策之下，民營化前，公、

民營廠商的產出水準將相同，且不低於民營化後公、民營廠商的產出水準。

命題 2：在最適補貼政策之下，民營化前、後，公、民營廠商的產出水準將

相同，民營化前的產出水準不低於民營化後的產出水準。唯有在生產不具外

部性時，民營化前、後的產出水準才會相同。

獲致此一結果的經濟意涵在於，當生產不具外部性時，不管民營化前、後，

在最適補貼政策之下，公、民營廠商的產出水準都會相同。此一結果乃基於

政府可透過補貼政策使其產出水準相等，達到資源配置的最適境界（first 

best）。然而，當生產具有外部性時，則由於公、民營廠商對於環境損害的看

法不同，使得民營化前廠商的 ECSR投入高於民營化後的 ECSR投入，進而

使得民營化前消費者的需求高於民營化後，最終導致民營化前的市場均衡數

量高於民營化後的市場均衡數量。

其次，將（24）、（25）兩式與（44）式進行比較可知，

e1
M ≥e2

M ≥e1
P =e2

P （50）



策略性環境企業社會責任與民營化中立性定理 441

上述結果表示民營化前公營廠商最適的 ECSR投入量會高於或等於民營廠

商，且當 d=0時，不管民營化前或是後，公、民營廠商的最適 ECSR投入均

會相等。

命題 3：在最適補貼政策之下，民營化前公營廠商最適的 ECSR投入量會

高於或等於民營廠商，民營化後公、民營廠商最適的 ECSR投入量則會相

等；且民營化前公、民營廠商最適的 ECSR投入量皆不低於民營化後公、

民營廠商最適的 ECSR投入量。

獲致此一結果的經濟意涵在於，民營化前，公營廠商相對民營廠商較重視環

境的損害，因此願意付出較多的 ECSR投入。民營化後，基於對稱的假設，

公、民營廠商最適的 ECSR投入量當然會相等。至於民營化前公、民營廠商

最適的 ECSR投入水準皆不低於民營化後公、民營廠商最適的 ECSR投入水

準，乃因公營廠商相對民營廠商較重視社會福祉，因此較願意投入 ECSR活

動。民營廠商的部分則因為民營化前的產出水準會高於民營化後的產出水

準，再加上產出水準與 ECSR的投入水準成正比，9使得民營化前民營廠商

的最適 ECSR投入水準也會高於民營化後民營廠商的最適 ECSR投入水準。

最後，比較（30）與（48）兩式可知，10

SWM ≥SWP （51）

其中等號成立於 d=0時。（51）式隱含，當廠商的生產活動具有外部性，在最

適補貼政策之下，民營化前的社會福祉將會高於民營化後的社會福祉，換言

之，民營化會對整體社會福利造成負面影響，這與一般探討民營化與環境議

題的文獻所獲致的結果一致；當廠商的生產活動不具外部性時，民營化前、

後的社會福祉都將相同，換句話說，社會福祉與公營廠商是否民營化無關。

將上述結果整理為以下命題：

9   此處可由（10）式與（33）式民營化前後民營廠商的一階必要條件得知。

10   因為
2(d +1)A2

≥ 2A2

4+2γ+(α2 −8α+2γ+12)d−α2 4+2γ+(2α2 −8α+8)d−α2，當 d=0時等號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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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題 4：民營化政策中立性定理是否成立取決於生產活動是否具有外部性。

當生產不具外部性時，民營化政策中立性定理成立，反之，則不成立。

獲致上述命題的經濟意涵在於，補貼政策僅能矯正產量過低所造成的扭曲，

不能同時矯正 ECSR投入的不足。這個結果使得當廠商的生產活動具有外部

性，在最適補貼政策之下，民營化前、後之公、民營廠商的產出水準得以相

同，但是民營化前公、民營廠商對於 ECSR的投入則有所不同。當廠商的生

產活動具有外部性時，社會福祉與公營廠商是否民營化有關；當廠商的生產

活動不具外部性時，社會福祉與公營廠商是否民營化無關。值得一提的是，

本文中廠商進行的活動中，除了生產活動以外，還包含 ECSR活動。生產活

動造成的扭曲可以透過補貼政策加以矯正，ECSR活動則除非具有外部性，

否則廠商將會自發性地進行 ECSR活動，而讓 ECSR活動最適化，此即文獻

上所稱的策略性 ECSR。

肆、問題與討論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所獲致的結論乃建立在傳統混合寡占市場下對於廠

商的設定上。在本模型的架構下，混合寡占市場中有一家追求利潤極大化的

民營廠商與一家以追求社會福祉為目標的公營廠商。和傳統文獻不同的是，

這兩家廠商皆可以策略性地從事 ECSR活動來提高其市場競爭的有利地位。

此時，民營化中立性定理的成立與否主要取決於生產活動是否具有外部性。

當生產活動不具外部性時，市場僅存在一種扭曲，此時政府可透過補貼政策

來矯正此一扭曲，使得產出以及 ECSR的投入水準回到社會的最適，因而民

營化中立性定理將可以成立；反之，當生產活動具有外部性時，市場僅存在

兩種扭曲，此時補貼政策並無法同時矯正這兩種扭曲，使得產出以及 ECSR

的投入水準無法同時回復到社會最適，此一結果使得民營化程度的高低會影

響到社會的福利水準，換言之，民營化中立性定理不會成立。然而，如前言

所述，在全球化的影響下，企業社會責任近年來已躍為商業活動的主流，愈

來愈受到關注，企業的目標不再侷限於僅在意利潤水準的傳統觀點，取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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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的是所謂的社會企業。然而社會企業之定義並無一致性，11各國環境不

同，出現了不同的發展結果，衍生出的（環境）企業社會責任亦難相同。很

明顯地，一旦放寬此一假設，將可能使得民營化中立性定理不會單純地取決

於產出活動是否具有外部性。12此外，社會企業的發展既受所處社會的經

濟、政治與文化的影響，環境社會企業責任在各國的發展形貌與脈絡，自也

應納入考量，必須以地域性脈絡為主。然而，在本文的架構下，透過不同成

本結構以及 ECSR 效果參數值的設定，即可用來刻劃不同地域或國家的差

異。依照本文的研究結果顯示，這些參數值的高低僅會影響到最適政策的水

準，並不會影響到本文所做的質性分析。換言之，只要廠商行為模式的刻劃

符合本文的基本架構（屬於本文所定義的策略性企業社會責任的範疇），仍

然可透過不同參數的設定（例如不同的 α j值，j代表不同地域或國家）來捕

捉不同區域（例如東南亞或臺灣）的屬性，此時只會影響到定量分析的結

果，但不同地域或國家的參數值到底應為何，可能需要進一步的實證研究來

加以檢證；至於質性分析方面（例如最適的政策應該是課稅或補貼，以及民

營化中立性定理是否會成立等問題）的結果則不會受參數設定的影響。當

然，一旦放寬本文對於公、民營廠商的設定，例如考慮廠商為社會企業，從

理論模型建構的觀點來看，要全面性涵蓋社會企業多方面的樣貌同時又可獲

取可反駁（refutable）的結論並不容易，這些課題或許可作為未來進一步的

研究方向。

11   依據 Young（2001）的看法，社會企業乃意指採取企業的方案與商業活動，用以促進社會
善因或對公共財提供有所貢獻的組織。若再從結構決策的角度分析，社會企業包含兩種界

定方式，其一為營利的商業組織對於公共財的貢獻，其二為非營利組織透過商業化手段賺

取盈收，並可區分成三種組織型態，包含：企業慈善（corporate philanthropist）、社會目
的組織（social purpose organization），以及兩者之間的混合組織（hybrids）。

12   Kato and Tomaru（2007）側重在民營廠商目標函數的設定上，該文發現，即使廠商的目標
並非追求利潤水準的極大化，民營化中立性定理仍然會成立。Hamada（2018）則探討公
營廠商的目標函數為一般化設定，不侷限於社會福祉與廠商利潤的加權，此時民營化中立

性定理未必能成立。Chang et al.（2018）一文則假設公營廠商的目標函數僅包含自身利潤
與消費者剩餘，文中並將其稱為公共社會企業（public social enterprises）。不過，這些文
章皆未討論與 CSR有關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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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大多數探討民營化與補貼政策之文獻，主要著重在政府與廠商間策略的

互動，鮮少將廠商因應消費者消費型態改變所衍生出的其他生產活動納入考

量。而近年來企業對社會的貢獻程度已成為消費者制定購買決策的重要指標

之一，促使企業紛紛投入於企業社會責任活動，以塑造優良的品牌形象及產

品的獨特性，來吸引消費者的目光，提高消費者的購買意願。

有鑒於此，本文建構一混合寡占模型，同時分析當企業除了生產活動以

外，還會進行企業社會責任（CSR）或是環境企業社會責任（ECSR）的活動

時，民營化政策中立性定理是否會因為這種新型態需求面的考慮而有所改

變。依據本文的研究結果顯示：生產活動具不具有外部性，扮演著相當重要

的角色。當生產活動不具有外部性時，即使廠商從事 CSR活動，民營化政策

中立性定理仍然成立。然而，當生產具有負的外部性時，民營化政策中立性

定理將無法成立。此外，我們也發現，當污染的邊際損害很大且消費者對企

業從事 ECSR或 CSR活動的偏好並不顯著時，政府的最適政策將由補貼轉

為課稅。當生產會對環境造成污染時，即使在公、民營廠商皆從事 ECSR活

動的情況下，民營化仍會對整體社會福利造成負面影響，這與一般探討民營

化和環境議題的文獻結果一致。值得注意的是，本文為了簡化分析，對於公

營廠商民營化的程度僅設定完全公營與完全民營兩種情況，未來可考慮部分

民營化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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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on the privatization neutrality theorem ignores stra-
tegic environmental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ECSR), which has received 
considerable attention recently. To fill this gap,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mixed 
duopolistic model to re-examine the privatization neutrality theorem, in which 
both public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can strategically carry out ECSR activities 
to increase consumers’ willingness to pay for their products. The results of our 
research indicate that: (i) Whether or not the privatization neutrality theorem 
holds is contingent upon the externality of the production activities. When the 
production activities have no externality, the privatization neutrality theorem 
will still hold, otherwise, it will not. (ii) When the production activities have 
externality, privatization still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overall social welfare. 
(iii) When the marginal damage of pollution is huge and the ECSR effect is not 
significant, the optimal policy will be taxation rather than subsi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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